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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青海省商贸领域促消费稳增长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现将《青海省商贸领域促消费稳增长政策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青海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年９月８日
（发至县人民政府）
 
青海省商贸领域促消费稳增长政策措施
 
扩大内需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一项战略任务，既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为更好地发挥消费对引导生产、调整结构、繁荣市场、稳定物价、改善民生的基础性作用，特制定我省商贸领域促消费稳增长政策措施。
一、加快流通体系建设，筑牢消费基础
（一）完善城乡市场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省级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引导作用，积极推进社区便民商业网点建设，提升“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功能效益。在州（市）建设（改造）一批农产品骨干批发市场，在县（区）建设一批农贸市场和标准化菜市场，优化农产品批发市场结构和布局，构建功能完善的现代城乡市场销售网络体系。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进一步发挥好农产品市场建设股权投资作用，增强农产品市场公益性功能。
（二）加快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加快物流园区、配送中心和公共末端建设，构建层级明晰的物流配送体系。支持企业加大仓储、冷链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物流配送能力。促进电子商务与物流快递协同发展。推动标准化托盘循环共用和城市共同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鼓励物流企业向农牧区延伸经营网络，加强农牧区主要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建设。
（三）推动传统商贸企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着力培育大型商业零售连锁龙头企业、大型医药连锁经营企业、新兴社区连锁综合超市。加快西宁市、海东市、格尔木市等重点城市、州府所在地重点城镇、重点商圈综合商贸中心建设，打造定位准确、特色鲜明、消费便捷、服务良好的区域商业服务网络。加快推进“青海省老字号”认定和保护工作，对认定的老字号企业给予资金扶持。
（四）加快重点领域体系试点建设。大力推进全国跨区域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省份及海东全国肉菜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建设。加快推进全省家政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力争家政网络服务中心平台覆盖州市所在地。加快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工程，重点培育一批大型再生资源回收龙头企业。
二、抓重点行业龙头企业，激发消费活力
（五）支持重点零售业扩销。支持大型服装鞋帽、家用电器、日用百货、家具、食品类零售企业丰富商品种类，延长营业时间，创新促销形式，开展形式多样促销活动。对纳入统计直报系统年零售额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增幅１０％以上的企业在项目安排、资金支持上给予倾斜。
（六）促进餐饮业转型提质。引导餐饮企业调整结构，鼓励发展大众餐饮、品牌餐饮、特色餐饮，促进餐饮业转型提质。支持餐饮企业发展连锁经营，支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支持西宁、海东、格尔木及主要旅游城镇特色美食街、美食广场、农家乐建设；培育餐饮业著名品牌和驰名商标。支持海东市发展“拉面经济”。
（七）扩大汽车消费。支持重点汽车销售企业降低销售价格，扩大购买群体，提升销售增长。对纳入统计直报系统年零售额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增幅１０％以上的企业在项目安排、资金支持上给予倾斜。支持举办汽车展会，特别是支持新能源汽车扩大销售。
（八）稳定油品消费。支持在省内销售成品油、天然气重点企业创新经营模式，完善加油站配套设施建设，开展重点工程与油品销售企业对接活动，进一步提高油品零（销）售额。对纳入统计直报系统年零售额上亿元、增幅８％以上的企业在项目安排、资金支持上给予倾斜。支持中石油、中石化青海公司依托其全国加油站销售网络，扩大我省地方特色产品市场销售份额。
三、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拉动消费增长
（九）举办消费促进月活动。结合季节特点及消费习惯，依托重点商圈、人流密集区，通过大型商贸流通企业联动，适时在全省开展消费促进月活动。
（十）开展节日促销及打折让利活动。充分利用春节、国庆等重大节日开展节日促销活动。利用大型经贸、文化、旅游活动，开展名优特商品、特色文化及旅游产品展销。引导商贸流通企业开展打折让利活动，有效扩大市场销售规模。
四、搭建促消费平台，扩大地产品销售
（十一）举办好省内促销展会。引导各类会展企业积极策划、举办专业性和消费类会展活动，做强会展项目，发挥带动效应。积极打造永不落幕的“清真食品用品展”、“藏毯展览会”、“文化旅游节”。支持在全省主要旅游城镇建设我省特色产品、旅游文化产品销售网点。
（十二）支持走出去办展开店。鼓励我省特色企业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活动，提高我省产品知名度。在省外举办青海商品大集。鼓励内贸企业在境外开商店、拓市场，开展境外贸易。支持企业在省内开设国外知名品牌商品专卖店和展示交易体验店。支持在国内重点城市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开设“青海精
品之窗”店，加大市场营销推广力度。
五、加快电子商务建设，促进网络消费
（十三）鼓励传统零售企业开展网络促销。支持大中型传统百货、购物中心、连锁超市等零售企业通过自建的网上商城或依托本省成熟电商交易平台开展网络促销，对销售实行线上线下融合并纳入统计直报系统的商贸流通企业年网上交易额达５００万以上的，在项目安排、资金支持上给予倾斜。
（十四）推动农畜产品和农牧区电子商务应用。支持条件成熟的市州依托当地特色农牧业，建立产供销一体的农畜产品网上营销平台。探索开展“万村千乡”农家店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做好农村电子商务试点工作。
六、加大市场供应，稳定消费品价格
（十五）加大主要生活必需品调运储备。加强产销衔接，加大蔬菜、水果、禽蛋、水产品的调运力度，增加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量。统筹用好价格调节基金，加快建立州（市）、县级地方肉类及蔬菜储备，提高市场应急调控能力。
（十六）积极参与市场价格调控。通过农超对接、设立平价肉类蔬菜专区、增加蔬菜肉类直销车等方式，加大主要生活必需品直销力度，稳定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保障群众消费需求。
七、培育市场主体，提高企业经营能力
（十七）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度。结合东部城市群建设，积极引进沃尔玛、家乐福等国内外知名商贸服务企业，培育一批有品牌、竞争力强的大中型商贸流通企业，进一步提高全省商贸行业组织化水平。加强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培育扶持，将达到限额以上条件的企业逐步纳入直报系统，对新增加的企业在项目安排、资金支持上给予倾斜。支持鼓励中小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壮大，为广大创新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平台，形成商贸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进一步繁荣消费品市场。
八、加强市场监管，改善消费环境
（十八）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各级商务、工商、物价、公安、食品药品等监管部门要加强工作协调、形成合力，进一步开展打击侵权假冒专项整治，重点抓好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假冒伪劣专项整治和车用燃油专项整治，加大稽查力度，杜绝劣质成品油进入青海市场。加快推进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消费，继续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等活动，畅通１２３１２商务举报投诉渠道，深入推进商务综合执法，净化市场环境，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十九）提高重点行业管理水平。加强药品流通行业管理，做好我省成品油分销体系网点规划编制，加强酒类流通备案登记及酒类随附单制度落实。
九、强化保障，确保消费品市场平稳运行
（二十）创新财政金融投入方式。建立促消费专项资金常态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合理安排财政资金作为风险金，开展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全省商务融资平台，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开发金融产品，加大银企对接，放大资金总量，降低融资成本，为商贸企业发展创造良好融资环境和条件。支持设立消费类金融公司，大力开展商业保理业务，拓展商贸流通企业融资渠道。
（二十一）简政放权深化流通领域改革。按照商务部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总体思路，有效借鉴全国改革试点城市经验，积极推进我省内贸流通领域改革。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承接好省级部分内贸审批事项下放。
（二十二）提高统计质量。加强与统计部门协调，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积极监管督促达到限额以上条件的企业，尽快纳入联网直报系统，做到应统尽统，完善优化限额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
（二十三）完善促消费工作协调机制。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促消费工作组织领导，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强化监督检查。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组织商务干部下企业，针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深入开展“一企一策”帮扶活动，及时解决企业困难，挖掘企业销售潜力。健全月、季消费形势分析制度，加强对消费品市场的分析研判，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本措施自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７日起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６日。
 



